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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乃由蘭州莊園牧場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作出。

承董事會命

蘭州莊園牧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
馬紅富

中國蘭州，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馬紅富先生、王國福先生、陳玉海先生及張騫予
女士；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葉健聰先生及宋曉鵬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劉志軍女士、趙新民先生及黃楚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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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州莊園牧場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提前歸還補充流動資金的募集資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
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蘭州莊園牧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於2019年8月5日召開第三屆董事會
第二十三次會議、第三屆監事會第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使用部分閒置募集
資金暫時補充流動資金的議案》,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幣10,000萬元閒置募集資金暫時
補充流動資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會審議通過之日起不超過12個月。

具體內容詳見公司於2019年8月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體《中國證券報》、《上海證券
報》、《證券日報》、《證券時報》及巨潮資訊網（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
的《蘭州莊園牧場股份有限公司關於使用部分閒置募集資金暫時用於補充流動資金
的公告》（公告編號：2019-059）。

截至2019年12月27日，公司已將暫時補充流動資金的10,000萬元人民幣全部提前歸
還至公司募集資金專用賬戶，並將上述募集資金的歸還情況通知了公司的保薦機構
華龍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薦代表人。至此，本次使用閒置募集資金暫時補充流動
資金事項已完成。

特此公告。

蘭州莊園牧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9年12月27日


